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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參加宜蘭縣政府「幸福宜蘭農地銀行示範計畫」，倘

未依或違反計畫規定時，願受取消參加計畫權利，倘已領取

計畫獎勵補助經費，願繳還原補助單位，並放棄抗辯權利，

唯口說無憑，特立此書。 

 

 

謹致  頭城鎮公所 

 

立書人 

姓  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      址：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
